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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家长式管理

存在于大多数的家庭

中，当家庭成员间产生

矛盾时，往往只由家庭

成员在内部解决，外来

人员不能插手，更谈不

上用法律来调整。在这

种情况下，相关公民的

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

障。在人们的观念中认

为家庭暴力只有在演变

为刑事犯罪时，才违反

了法律。正是这种错误观

念的影响，导致部分家庭

存在的暴力得不到及时、

恰当的处理。

信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孙美琴：

怕耻笑

遭遇家暴

不敢说
诸女士与丈夫同在一

家单位工作，经人介绍诸女

士与性格内向的他认识结

合。婚后由于单位效益不好

两人先后下岗，下岗后诸女

士开了一家服装店。生意还

不错，丈夫下岗后却一直赋

闲在家，开始还帮助做些家

务，时间长了就厌烦了，脾

气也越来越坏，横挑鼻子竖

挑眼，后来发展到猜疑，时

不时翻诸女士的手提包，并

控制其花销，双方关系由冷

漠到紧张。但出于对孩子的

考虑，诸女士勉强与丈夫生

活在一起。天长日久双方

的矛盾不断升级，其丈夫
经常找事，稍不如意就拳

脚相加。一天晚上其丈夫
酒后掐住诸女士的脖子

不放，多亏了女儿的哭叫

让他醒过来，才放了手。

由于怕离婚惹人讥笑和

对女儿成长不利，诸女士

一直默默忍受这一切。

零容忍

依靠法律

离了婚
葛女士与丈夫两人一

同带孩子到城里开了一家

洗脚房，由于两人能吃苦，

业务越做越大，收入也越来

越高。但是，葛女士发现丈

夫与一洗脚女工很暧昧，遂

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丈夫

不仅不认账，还动手打了

葛女士。

一次小女儿得了肺炎

住院，葛女士在医院陪床，

一天葛女士托其姐姐在医
院帮助照看孩子，抽空回店

拿换洗衣服，却发现丈夫与

第三者在自家床上。在与丈

夫吵骂的过程中，其丈夫轮

起马扎暴打葛女士。葛女士

报了警，并到家庭暴力伤情

鉴定中心做了伤情鉴定，之

后派出所将其丈夫拘留。市

法律援助中心免费为其

提供法律援助，最终判决

离婚。

存后患

孩子不想
找对象

婚姻家庭指导中心

曾接待过一位年轻女性

丽丽。丽丽今年 3 3岁了，

不想找对象，妈妈着急地见

了朋友就求人家帮忙，丽丽

开始不愿去，后来熬不过妈

妈的唠叨，就去应付差事，

每当单独与男性接触时感

觉很不自在，处了几个，谈

不了几次就散了。

原来，在爸妈的吵架阴
影中长大的丽丽，记忆里抹

不去的是爸妈的争吵。爸爸

经常喝得醉醺醺，并且深更

半夜才回家，回来后就会找

事，妈妈稍不合爸爸的意，

就会没头没脸地打妈妈。每

当爸妈的“战争”爆发，丽丽

都吓得浑身发抖躲在角落

里。参加工作后，她也少言

寡语，远离同事，更不愿

意谈对象。

面对家庭暴力，要

学会自我保护，不要顾及

面子，勇敢说“不”。当家

庭暴力发生时，受害者可

采取以下救助措施：在紧

急情况下，迅速逃离施暴

人，向所在村(居)委会、亲

戚或邻居寻求帮助；通过

电话拨打“110”或直接向

公安机关报警求助，由公

安干警出面制止；向社区

(村庄)妇女维权服务站报

告，各乡镇(街道)、村(居)

民委会将通过妇女维权

服务站或法律援助点，帮

助受害者提高预防能力，

避免遭遇侵权。如果经过

努力，对方仍不改暴力恶

习，离婚不失为一种理

智的选择。

市妇联权益部支招：

“家庭暴力的违法

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侵

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

益。这种侵害不但表现

在身体上，更表现在人

格尊严的心理健康上。

二是对其他家庭成员心

理造成侵害。部分人在

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

时，即使没有殴打子女，

也同样会使子女受到心

理上的伤害。三是导致

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

一定条件下可引发家庭

成员犯罪，酿成家庭悲

剧。由此可见，家庭暴力

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家庭

的范围。”

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晓燕：

案例：三个女性的家庭暴力遭遇

家暴，受伤的不仅仅是肉体
本报记者 刘新 通讯员 陈娅萍 王长虹

有人说家是温暖的壳，家是心灵的港湾，也有人说家是没
有桃花的桃源。然而，对于那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来说，家，

这个原本应该是最温馨、最让人有安全感的地方，却成为她们
的恶梦和地狱！

格相关法律

截至目前，市妇联今年接待的信访案件中，

家暴案件不足一成，有关人士提醒——

面对家家庭庭暴暴力力

要敢于于说说““NNOO””

本报11月24日讯(记者

刘新 通讯员 陈娅萍

王长虹) 11月25日是国
际反家庭暴力日，记者从烟

台市妇联了解到，近五年

来，烟台市各级政府部门做

了大量工作，加强宣传，在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家

庭暴力案件逐年减少。今年

截至目前，烟台市妇联共接

待各类信访案件660件，其

中婚姻家庭类案件338件，

占一半以上，家庭暴力案件

为51件，占7 . 7%。

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维护广大妇女的合

法权益，烟台市制定下发

了《烟台市预防和制止家

庭暴力暂行办法》、《关于

做好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

意见》等相关政策和规定，

市妇联开展了“零家庭暴

力社区 (村庄 )”、“平安家

庭”等创建活动，建立了家

庭暴力妇女保护中心、家

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法

律援助联络中心、妇联维
权协调中心；同时还开通
了两条热线，12348法律咨

询热线、12338妇女儿童咨

询服务公益热线。

据烟台市妇联权益

部工作人员介绍，家庭暴

力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同
时也是社会问题、心理问
题。所以，需要整合资源，

不仅借助法律救济和社

会组织的努力，还要运用

心理学的知识，对其进行

解析，让曾经的施暴者复

归人性和向善，从根本上

消除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投诉电话：

1 1 0，妇女维权服务公益

热线：12338，婚姻家庭指

导中心电话：6255148，市
妇 联 权 益 部 电 话 ：

6692010。

格专家谈

忍耐家暴只能让痛苦越积越深(资料片)。

《宪法》第9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

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民法通则》第98条规

定：我国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妇女权益保护

法》规定妇女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用迷

信、暴力手段残害妇女。《刑法》第260条规定：虐

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第四款规

定：虐待家庭成员，受虐人要求处理的，对尚不

构成刑事处罚的，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

下罚款或警告。


